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民事裁定

113年度彰簡調字第309號

原      告  蔡書明 

上列原告與被告蔡湖南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原告應於收受本

裁定之日起10日內，補正及陳報下列事項，如第一、二、三、五

項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應補正或陳報之事項

一、原告之訴，當事人不適格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

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

正。前二項情形，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不

得再為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當事人之適格，指當事人就特定訴訟標的有實施訴

訟之權能而言，此項權能之有無，應依當事人與特定訴訟標

的之關係定之，而於給付之訴，原告須主張自己有給付請求

權，對於其主張有給付義務之被告提起，始為為當事人適

格。原告於起訴狀記載原告為「蔡書明」，然原告所附房屋

租賃契約所載出租人為「阮氏鳳」，原告並非系爭租約當事

人，請陳明本件對被告起訴之請求權基礎(即請求之法律依

據)為何？ 

二、起訴應以訴狀表明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而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必須明確一定、具體合法、適於強制執行，此乃起訴必

備之程式。本件原告起訴狀所載訴之聲明記載「訴請租金、

土地歸還甲方，被告應於113年5月29日至5月31日中午遷

離，全新抽水馬達、發電機、水塔、錄影機×2、聖誕燈×2、

廁所應完好歸還甲方」等語，顯未符合上述要件，請具狀補

正本件訴訟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即訴之聲明，請求本院對

被告為如何判決之聲明）。

三、原告請求之原因事實未明，應補正本件原因事實(當事人、

時間、地點、及完整事實經過等)。

四、應陳報之事項：

  ㈠本件租賃標的物為房屋、土地或攤位，並提出租賃物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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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謄本(含全體共有人，年籍資料勿遮隱)及異動索引，或原

告為本件租賃標的物所有權人或系爭租約之當事人之權利證

明文件影本。

  ㈡本件租賃標的物之坐落位置及面積可否特定，請陳明被告應

返還之本件租賃標的物坐落位置為何，並以地籍圖說明，另

表明是否聲請本院囑託地政事務所測量本件租賃標的物之範

圍、面積。     

  ㈢陳報租賃標的物之交易價額，並提供相關資料供本院參考

(如購入系爭土地之買賣文件、價金收據、估價報告、近期

相鄰同類不動產成交行情證明等)。

  ㈣提出本件租賃標的物之現況彩色照片、完整房租收付款明細

表。

  ㈤請敘明請求被告返還租賃標的物、積欠之租金新臺幣(下同)

55,500元之請求權基礎分別為何(即原告請求所依據之法律

規定條文或契約約定條款)。         

  ㈥本件出租人阮氏鳳有無向被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若

有，應具狀陳報租約於何時終止，並提出已送達被告之相關

證據(如郵局存證信函之送達證明)。若無，是否以起訴狀繕

本送達作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

五、原告應按陳報租賃標的之交易價額，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

13規定繳納第一審應徵之裁判費(須扣除已繳之裁判費1,000

元)。 

六、原告起訴狀繕本未附證物資料，請依上開命補正及陳報之事

項，提出補正狀，並按被告人數提出起訴狀繕本及相關證物

資料，以利寄送被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

                      法  官  范嘉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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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趙世明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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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民事裁定
113年度彰簡調字第309號
原      告  蔡書明  
上列原告與被告蔡湖南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原告應於收受本裁定之日起10日內，補正及陳報下列事項，如第一、二、三、五項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應補正或陳報之事項
一、原告之訴，當事人不適格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前二項情形，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不得再為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當事人之適格，指當事人就特定訴訟標的有實施訴訟之權能而言，此項權能之有無，應依當事人與特定訴訟標的之關係定之，而於給付之訴，原告須主張自己有給付請求權，對於其主張有給付義務之被告提起，始為為當事人適格。原告於起訴狀記載原告為「蔡書明」，然原告所附房屋租賃契約所載出租人為「阮氏鳳」，原告並非系爭租約當事人，請陳明本件對被告起訴之請求權基礎(即請求之法律依據)為何？  
二、起訴應以訴狀表明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而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必須明確一定、具體合法、適於強制執行，此乃起訴必備之程式。本件原告起訴狀所載訴之聲明記載「訴請租金、土地歸還甲方，被告應於113年5月29日至5月31日中午遷離，全新抽水馬達、發電機、水塔、錄影機×2、聖誕燈×2、廁所應完好歸還甲方」等語，顯未符合上述要件，請具狀補正本件訴訟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即訴之聲明，請求本院對被告為如何判決之聲明）。
三、原告請求之原因事實未明，應補正本件原因事實(當事人、時間、地點、及完整事實經過等)。
四、應陳報之事項：
  ㈠本件租賃標的物為房屋、土地或攤位，並提出租賃物之第一類謄本(含全體共有人，年籍資料勿遮隱)及異動索引，或原告為本件租賃標的物所有權人或系爭租約之當事人之權利證明文件影本。
  ㈡本件租賃標的物之坐落位置及面積可否特定，請陳明被告應返還之本件租賃標的物坐落位置為何，並以地籍圖說明，另表明是否聲請本院囑託地政事務所測量本件租賃標的物之範圍、面積。     
  ㈢陳報租賃標的物之交易價額，並提供相關資料供本院參考(如購入系爭土地之買賣文件、價金收據、估價報告、近期相鄰同類不動產成交行情證明等)。
  ㈣提出本件租賃標的物之現況彩色照片、完整房租收付款明細表。
  ㈤請敘明請求被告返還租賃標的物、積欠之租金新臺幣(下同)55,500元之請求權基礎分別為何(即原告請求所依據之法律規定條文或契約約定條款)。         
  ㈥本件出租人阮氏鳳有無向被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若有，應具狀陳報租約於何時終止，並提出已送達被告之相關證據(如郵局存證信函之送達證明)。若無，是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
五、原告應按陳報租賃標的之交易價額，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規定繳納第一審應徵之裁判費(須扣除已繳之裁判費1,000元)。 
六、原告起訴狀繕本未附證物資料，請依上開命補正及陳報之事項，提出補正狀，並按被告人數提出起訴狀繕本及相關證物資料，以利寄送被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
                      法  官  范嘉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趙世明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民事裁定

113年度彰簡調字第309號

原      告  蔡書明  

上列原告與被告蔡湖南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原告應於收受本

裁定之日起10日內，補正及陳報下列事項，如第一、二、三、五

項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應補正或陳報之事項

一、原告之訴，當事人不適格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

    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前二項情形，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不得

    再為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第3項分別定有

    明文。當事人之適格，指當事人就特定訴訟標的有實施訴訟

    之權能而言，此項權能之有無，應依當事人與特定訴訟標的

    之關係定之，而於給付之訴，原告須主張自己有給付請求權

    ，對於其主張有給付義務之被告提起，始為為當事人適格。

    原告於起訴狀記載原告為「蔡書明」，然原告所附房屋租賃

    契約所載出租人為「阮氏鳳」，原告並非系爭租約當事人，

    請陳明本件對被告起訴之請求權基礎(即請求之法律依據)為

    何？  

二、起訴應以訴狀表明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而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必須明確一定、具體合法、適於強制執行，此乃起訴必

    備之程式。本件原告起訴狀所載訴之聲明記載「訴請租金、

    土地歸還甲方，被告應於113年5月29日至5月31日中午遷離

    ，全新抽水馬達、發電機、水塔、錄影機×2、聖誕燈×2、廁

    所應完好歸還甲方」等語，顯未符合上述要件，請具狀補正

    本件訴訟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即訴之聲明，請求本院對被

    告為如何判決之聲明）。

三、原告請求之原因事實未明，應補正本件原因事實(當事人、

    時間、地點、及完整事實經過等)。

四、應陳報之事項：

  ㈠本件租賃標的物為房屋、土地或攤位，並提出租賃物之第一

    類謄本(含全體共有人，年籍資料勿遮隱)及異動索引，或原

    告為本件租賃標的物所有權人或系爭租約之當事人之權利證

    明文件影本。

  ㈡本件租賃標的物之坐落位置及面積可否特定，請陳明被告應

    返還之本件租賃標的物坐落位置為何，並以地籍圖說明，另

    表明是否聲請本院囑託地政事務所測量本件租賃標的物之範

    圍、面積。     

  ㈢陳報租賃標的物之交易價額，並提供相關資料供本院參考(如

    購入系爭土地之買賣文件、價金收據、估價報告、近期相鄰

    同類不動產成交行情證明等)。

  ㈣提出本件租賃標的物之現況彩色照片、完整房租收付款明細

    表。

  ㈤請敘明請求被告返還租賃標的物、積欠之租金新臺幣(下同)5

    5,500元之請求權基礎分別為何(即原告請求所依據之法律規

    定條文或契約約定條款)。         

  ㈥本件出租人阮氏鳳有無向被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若有

    ，應具狀陳報租約於何時終止，並提出已送達被告之相關證

    據(如郵局存證信函之送達證明)。若無，是否以起訴狀繕本

    送達作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

五、原告應按陳報租賃標的之交易價額，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

    13規定繳納第一審應徵之裁判費(須扣除已繳之裁判費1,000

    元)。 

六、原告起訴狀繕本未附證物資料，請依上開命補正及陳報之事

    項，提出補正狀，並按被告人數提出起訴狀繕本及相關證物

    資料，以利寄送被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

                      法  官  范嘉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趙世明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民事裁定

113年度彰簡調字第309號

原      告  蔡書明  

上列原告與被告蔡湖南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原告應於收受本裁定之日起10日內，補正及陳報下列事項，如第一、二、三、五項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應補正或陳報之事項

一、原告之訴，當事人不適格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前二項情形，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不得再為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當事人之適格，指當事人就特定訴訟標的有實施訴訟之權能而言，此項權能之有無，應依當事人與特定訴訟標的之關係定之，而於給付之訴，原告須主張自己有給付請求權，對於其主張有給付義務之被告提起，始為為當事人適格。原告於起訴狀記載原告為「蔡書明」，然原告所附房屋租賃契約所載出租人為「阮氏鳳」，原告並非系爭租約當事人，請陳明本件對被告起訴之請求權基礎(即請求之法律依據)為何？  

二、起訴應以訴狀表明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而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必須明確一定、具體合法、適於強制執行，此乃起訴必備之程式。本件原告起訴狀所載訴之聲明記載「訴請租金、土地歸還甲方，被告應於113年5月29日至5月31日中午遷離，全新抽水馬達、發電機、水塔、錄影機×2、聖誕燈×2、廁所應完好歸還甲方」等語，顯未符合上述要件，請具狀補正本件訴訟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即訴之聲明，請求本院對被告為如何判決之聲明）。

三、原告請求之原因事實未明，應補正本件原因事實(當事人、時間、地點、及完整事實經過等)。

四、應陳報之事項：

  ㈠本件租賃標的物為房屋、土地或攤位，並提出租賃物之第一類謄本(含全體共有人，年籍資料勿遮隱)及異動索引，或原告為本件租賃標的物所有權人或系爭租約之當事人之權利證明文件影本。

  ㈡本件租賃標的物之坐落位置及面積可否特定，請陳明被告應返還之本件租賃標的物坐落位置為何，並以地籍圖說明，另表明是否聲請本院囑託地政事務所測量本件租賃標的物之範圍、面積。     

  ㈢陳報租賃標的物之交易價額，並提供相關資料供本院參考(如購入系爭土地之買賣文件、價金收據、估價報告、近期相鄰同類不動產成交行情證明等)。

  ㈣提出本件租賃標的物之現況彩色照片、完整房租收付款明細表。

  ㈤請敘明請求被告返還租賃標的物、積欠之租金新臺幣(下同)55,500元之請求權基礎分別為何(即原告請求所依據之法律規定條文或契約約定條款)。         

  ㈥本件出租人阮氏鳳有無向被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若有，應具狀陳報租約於何時終止，並提出已送達被告之相關證據(如郵局存證信函之送達證明)。若無，是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

五、原告應按陳報租賃標的之交易價額，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規定繳納第一審應徵之裁判費(須扣除已繳之裁判費1,000元)。 

六、原告起訴狀繕本未附證物資料，請依上開命補正及陳報之事項，提出補正狀，並按被告人數提出起訴狀繕本及相關證物資料，以利寄送被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

                      法  官  范嘉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趙世明 



